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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20年5月31日以电话、邮件、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6月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

到董事7名，实到7名。会议由卢少辉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

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章程修正案》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本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51）。上述议案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52）。上述议案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同意聘任江信建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江信建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

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江信建先生的个人履历如下：

江信建，男，汉族，1967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大学本科，高级

工程师。曾任闽东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副经理，阳光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江信建先生与持有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

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联系方式：0591-38170632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2020年6月19日（星期五）下午14:30时在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江滨西

大道118号IFC福州国际金融中心41层公司会议室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2020年第七次临时股

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53）。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0632� � �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公告编号：2020-51

福建三木集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被担保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2、担保额度：2020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49.111亿元，其中：包括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控

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额度。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既往已发生担保额度为36.32亿元，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21.79

亿元。

3、2020年计划担保额度在还款后，额度可继续使用，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0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49.111亿元。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5、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敬请广

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健发展，

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融资需求，结合既往历年的担保情况，2020年公司总

计划担保额度为49.111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

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39.515亿元，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

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9.596亿元。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担保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总额度为49.111亿元，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

过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39.515亿元，公司为资产负

债率不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9.596亿元。具体

担保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保人名称 权益比例

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担保余

额（万元）

本次担保计划额

度（万元）

1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9.94% 19,500 54,500

2

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00.00% 85.05% 87,408 140,150

3

福建三木滨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00.00% 88.85% 0 48,000

4

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55.00% 86.63% 57,000 125,000

5

长沙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82.28% 77.87% 0 5,000

6

长沙黄兴南路步行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187.96% 0 2,500

7

福建武夷山三木自驾游营地有限公司

100.00% 81.98% 0 20,000

小计

163,908 395,150

8

长沙三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50.17% 53,960 55,960

9

永泰三木置业有限公司

100.00% 0 0 40,000

小计

53,960 95,960

合计

217,868 491,110

1、上述担保对象的范围：包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相互

提供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上述被担保人均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2、上述担保的担保种类：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规定的保证、抵押、质押、留置

及定金，担保内容包括综合授信额度、贷款、保函、承兑汇票等，担保期限根据被担保方融资需

求及届时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3、上述担保计划的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一年。

4、2020年计划担保额度在还款后，额度可继续使用，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担保额

度39.515亿元，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担保额度9.596亿

元。担保额度在同类担保对象间可以调剂使用。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时，他方股东提供共同担保

或反担保措施。

5、上述担保实际发生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

等以合同为准。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

批和管理。

6、公司董事长或经合法授权的其他人员应根据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代表公司签

署担保合同，授权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一年。

三、主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注册地点：福州市开发区君竹路162号；

法定代表人：卢少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46,551.957万元；

经营范围：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土地开发，房地产综合开发(凭资质等级证书)，房地产中

介。建筑材料、电器机械、金属材料、化工原料、石油制品(不含汽油、煤油、柴油)；纺织品、服装。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外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成立日期：1992年10月24日；

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财务数据（单位：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539,935,697.48 9,026,028,330.19

负债总额

6,827,120,716.51 7,296,214,299.70

净资产

1,712,814,980.97 1,729,814,030.49

2019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0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376,854,690.92 1,163,060,816.48

净利润

81,282,862.58 17,000,035.20

2、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注册地点：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108号福建留学人员创业园研究试验综合楼401(自贸

试验区内)；

法定代表人：王青锋；

注册资本：人民币15,2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中介、商品房代销、房地产市场信息和业务咨询；甲醇、醋酸乙烯酯、苯

乙烯、邻二甲苯、对二甲苯、间二甲苯（无储存场所经营（票据批发））；建筑材料、家用电器、

金属材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煤炭的批发经营、燃料油（不含成品油及危险化学品）、

化肥、日用百货、纺织品、服装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鱼粉及饲料、植物油、粮油制品的批发；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

产品批发；其他金属及金属矿批发；其他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电气设备批发；其他未列明批

发业；

成立日期：1999年8月17日；

股权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财务数据（单位：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71,137,653.92 2,126,705,106.73

负债总额

1,676,374,666.43 1,823,106,310.71

净资产

294,762,987.49 303,598,796.02

2019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0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18,477,681.94 549,720,890.96

净利润

26,303,509.39 8,835,808.53

3、福建三木滨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注册地点：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108号福建留学人员创业园研究试验综合楼506(自贸

试验区内)；

法定代表人：陈礼仟；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有房产租赁；房产居间服务。

成立日期：2016年3月4日；

股权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财务数据（单位：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54,208,360.92 641,014,368.11

负债总额

581,251,746.35 569,727,191.07

净资产

72,956,614.57 71,287,177.04

2019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0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867,736.16 -1,450,137.39

4、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注册地点：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108号福建留学人员创业园研究试验综合楼528(自贸

试验区内)；

法定代表人：蔡钦铭；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黄金珠宝、电

子产品、橡胶制品的批发、代购代销；自有房屋租赁；砂石的销售；首饰、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

除外）及收藏品批发；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互联网零售；网上商务

咨询；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供应链管理服务；医疗器械销售；

成立日期：1990年10月6日；

股权关系：公司持有55%股份，陈健持有30%股份，廖星华持有8.3%股份，魏梅霜持有3.8%

股份，宋建琛持有1%股份，陈偲蔚持有0.95%股份，魏偲辰持有0.95%股份。

该公司为公司持有55%股份的控股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公司与

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2）财务数据（单位：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82,170,214.02 1,313,324,511.03

负债总额

850,900,677.86 1,184,612,540.69

净资产

131,269,536.16 128,711,970.34

2019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0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59,335,301.12 426,377,095.27

净利润

4,543,963.88 -2,556,580.14

5、长沙三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注册地点：长沙市天心区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西厢南栋5楼；

法定代表人：蔡鑫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8,000万元；

经营范围：自建房屋、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的销售；家用电器、日用百货、服装、鞋帽的批

发；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租赁；市场经营管理；商品市场的运营与管理；商业管理；

成立日期：2001年2月12日；

股权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财务数据（单位：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02,132,729.18 1,901,294,876.40

负债总额

954,212,667.15 952,793,887.30

净资产

947,920,062.03 948,500,989.10

2019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0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046,929.08 25,851,855.73

净利润

2,651,297.36 580,927.07

6、长沙黄兴南路步行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注册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西厢南栋五楼；

法定代表人：陈明 ；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经营范围：咨询及经营管理；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商业策划；商铺招商、租赁、

销售的服务；服装鞋帽、日用百货、文化用品、办公用品、针纺织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及配件

的销售；

成立日期：2006年9月6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三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该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财务数据（单位：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519,952.13 3,367,410.61

负债总额

8,495,591.58 6,655,838.95

净资产

-3,975,639.45 -3,288,428.34

2019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0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684,907.87 915,720.76

净利润

1,783,160.37 687,211.11

7、长沙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注册地点：长沙市天心区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北幢3001室；

法定代表人：蔡鑫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600万元；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广告设计；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屋租赁；广告制作服务、发布服务、国

内代理服务；

成立日期：2002年9月12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三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60.62%股权,�公司控股子

公司福建沃野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其39.38%股权。

长沙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合并持有82.28%股份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与其他股东未有关联关系，其股权结构图如下：

该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财务数据（单位：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6,345,142.02 58,355,462.62

负债总额

36,089,049.60 46,955,269.94

净资产

10,256,092.42 11,400,192.68

2019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0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9,225,249.57 12,113,757.35

净利润

983,165.83 1,144,100.26

8、福建武夷山三木自驾游营地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注册地点：武夷山市度假区仙凡界路60号；

法定代表人：贾奇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10,150万元；

经营范围：自驾游露营地的运营服务，自驾游策划咨询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房地产开

发，商务会展，婚纱摄影，酒店管理，企业策划咨询，传媒策划服务，票务代理；电影放映，中、西

餐类制售，烧烤，冷热饮品制售，提供饮用场所，卷烟零售、雪茄烟零售，物业管理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2年1月5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武夷山三木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该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财务数据（单位：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95,356,293.38 395,493,116.74

负债总额

324,117,304.04 326,291,735.65

净资产

71,238,989.34 69,201,381.09

2019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0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104,999.80 829,862.06

净利润

-6,825,752.10 -1,736,173.22

9、永泰三木置业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注册地点：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樟城镇北门路72-1号三木中央天城1幢111店面；

法定代表人：李峻；

注册资本：人民币2,2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商业房屋租赁服务，住房租赁经营；

成立日期：2020年4月16日；

股权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财务数据

永泰三木置业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16日成立，无2019年财务数据。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目前，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公司、被担保对象与金融机

构协商确定，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以实际签署担保合同或协议为准。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

在上述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2020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不会对公

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时，公司

作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

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

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对于向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比例

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保等措施控制风险，如其他股东无法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

的反担保，则将由非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风险可控。2020年担保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

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2020

年度的融资需求，增强其资金配套能力，确保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健发展。公司承担的担保风

险可控。 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的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

况。我们同意公司2020年度的担保计划，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2020年6月3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45,497万元；母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担保金额为165,470万元；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92,060万元；公司上述三项担保合

计金额为303,027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25.21%。 上述对外担保事项

中，无逾期担保。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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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

担保风险。

一、 担保情况概述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0年6月3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本次担保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实业” ）向银行借款或申请授信额度

与贸易融资额度提供担保，合计金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之日起至担保额度使用结束。具体明细如下：

被担保对象 金额

(

万元

)

借款银行 期限

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

2,0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一年

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

3,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一年

2、对外担保原因：华信实业为公司多年贸易合作伙伴，为其提供担保有助于推动双方贸

易业务的稳步发展，企业经营正常，资信情况良好，未发现存在贷款逾期情况，且华信实业控

股股东平潭综合实验区泰盛融贸易有限公司及华信实业为该担保事项提供了足额的反担保

措施。

3、担保方式：包括通过提供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名下房产、土地或其它不动产等作为抵押、

提供权利质押以及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等方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华信实业，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及转口贸

易；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五金产品批发；建材批发；日用家电批发；灯具、装饰物品

批发；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服装批发；鞋帽批发；日用杂货批发；其他未列明的预包装

食品批发（不含国境口岸）；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其他未列明的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汽油、煤油、柴油及其他符合国家产品质量

标准、具有相同用途的乙醇汽油和生物柴油等替代燃料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

品）；陶瓷、石材装饰材料零售；粮油零售（不含国境口岸）；米、面制品及食用油批发（不含国

境口岸）；展台设计服务；工程项目管理服务。法定代表人：王玲群。

2、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31,673.81万元，总负债16,222.83万元，净资产15,

450.98万元；2019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6,362.38万元，利润总额1,767.43万元，净利润

1325.57万元。截至2020年3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29,559.54万元，总负债13,872.02万元，净资产

15,687.52万元；2020年第一季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925.45万元，利润总额236.54万元,净

利润236.54万元。

3、该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不持有该公司股

权，董事会审议时不需要回避，也不属于关联交易。华信实业的控股股东平潭综合实验区泰盛

融贸易有限公司及华信实业为该担保事项提供了足额的反担保措施。

华信实业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三、董事会意见

华信实业为公司多年贸易合作伙伴， 为其提供担保有助于推动双方贸易业务的稳步发

展，华信实业企业经营正常，资信情况良好，未发现存在贷款逾期情况，且华信实业控股股东

平潭综合实验区泰盛融贸易有限公司及华信实业为该担保事项提供了足额的反担保措施，担

保风险可控，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主体财务结构健康，偿债能力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为华信实业分别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的额度为人民币2000万元和人民币3000万

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多年贸易合作伙伴，为其提供担保有助于推

动双方贸易业务的稳步发展，该企业经营正常，资信情况良好，未发现存在贷款逾期情况，且

提供了足额的反担保措施，担保风险可控。

该项担保事项的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2020年6月3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45,497万元；母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担保金额为165,470万元；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92,060万元；公司上述三项担保合

计金额为303,027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25.21%。 上述对外担保事项

中，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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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第七次临时股

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于2020年6月3日召开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

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6月19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19日9:30～11:30，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19日9:15至2020年6月19

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

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截止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1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前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7、会议地点：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江滨西大道118号IFC福州国际金融中心41层公司会议

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3）《关于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提案均为特别议案，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2、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2020年6月4日披露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告。

三、参加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法：

（1）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股权登记日的股份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因故不

能出席者，可亲自签署个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代理人应出示身份证

和授权委托书（附件一）。

（2）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附件一）及出席人身份

证。

2、登记时间：2020年6月15日上午9:00至下午17:00。

3、登记地点：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江滨西大道118号IFC福州国际金融中心41层公司会议

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二。

五、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2、联系办法：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江滨西大道118号IFC福州国际金融中心41层

邮政编码：350009

联系人：吴森阳

电话：0591-38170632� � � � �传真：0591-38173315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4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七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议案编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100

总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1.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2.00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3.00

《关于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否□

委托方(签字或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方居民身份证号码（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方股东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方持股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备注：

1、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的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二：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632” ，投票简称为“三木投票” 。

2、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编号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统一表决

100

议案一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00

议案二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2.00

议案三 《关于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00

股东大会对多项议案设置“总议案” ，对应的议案编号为100。

（2）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提案出现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

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

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4）对同一提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6月19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19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0年6月19

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

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可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投票。

证券代码：000537� � � �证券简称：广宇发展 公告编号：2020-033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联系，便于

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定于2020年6月10日（周三）15:00-16:30参加由天津

证监局主办、天津上市公司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协办的“天津辖区上市公司网上集

体接待日” 活动。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陆 “全景·路演天下”

（http：//rs.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将出席本次天津辖区上市公司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03520� � � �证券简称：司太立 公告编号：2020-049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鉴于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

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34,956,131股，按照公司最新总股本进行测算，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数量上限相应调整为70,486,839股。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19年11月29日、2020年1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

的议案》等议案。2020年3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并经公司于2020年4月10日召开的2020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50,369,

516股（含本数），即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最终发行数量由公

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董事

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或注销库存股

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上限将作相应调整。

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以公司总股本167,898,388股扣除股份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254,031股，即167,644,

35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5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4股。上述利润分配已于日前实施完毕，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26日披露的《司太

立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0-048）。

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167,898,388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234,956,131股。按照最新总股本进

行测算，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上限作出相应调整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数量上限=公司总股本×30%=234,956,131股×30%=70,486,839股。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600759� � � �证券简称：洲际油气 公告编号：2020-023号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所持公司股份解除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际油气” 或“公司” ）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正和” ）持有的公司股份被解除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轮候冻结股份的原冻结情况

2018年11月，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以下简称“余杭分局” ）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协助轮候冻结广西正和所持公司665,081,232股无限售流通股，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18年11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

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二、本次股份解除轮候冻结的情况

2020年6月2日，公司收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转发的余杭分局下发的《协助解除冻结财产通知书》（余公

[经]解冻财字[2020]00093号），以及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2020司冻

0602-02号），广西正和所持公司665,081,232股无限售流通股被解除轮候冻结。

股东名称 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除轮候冻结股份

665,081,232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9.38%

解除轮候冻结时间

2020

年

6

月

2

日

持股数量

665,081,232

股

持股比例

29.38%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

665,081,232

股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0%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9.38%

截至本公告日，广西正和持有公司665,081,232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38%。上述股份被解

除轮候冻结后，广西正和持有公司股份被冻结数为665,081,232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本

的29.38%。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解除轮候冻结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 公司将密切关注控股股东持有股票冻结情况及其影

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有关信息请以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发布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日

证券代码：603595� � � �证券简称：东尼电子 公告编号：2020-044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

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尼电子” ）于2020年5月26日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

函》（上证公函【2020】058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5月

27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东尼电子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41）。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对《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回

复。鉴于《问询函》中相关问题尚需进一步核实和补充完善，且需要相关中介机构出具意

见，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回复《问询

函》。延期期间，公司将尽快完成《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相关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4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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